


“丽水山耕”拳头产品评选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一、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进“丽水山耕”品牌建设，根据《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丽政发﹝2021﹞19号）要求，打造“丽水山耕”拳头产品，规范申报和评选流程，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通过对全市“丽水山耕”授权产品进行综合评选，梳理出一批体现丽水生态环境特色、历史文化底蕴，并在一定区域内有固定消费需求和良好声誉，具有较好发展基础和市场发展潜力的拳头产品，进一步提升丽水山耕市场产品力。

第三条 评选以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丽水市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申报主体，以全市的优质农产品为对象。每年评选出3款拳头产品，10款培育拳头产品。

第四条 拳头产品的评选和奖励工作由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实施，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及市农投公司负责组织申报和推荐。

第五条 项目实施期限为2023年-2025年。每年5月底开始申报、认定上一年度的拳头产品。
二、参选标准

第六条 参与评选的产品应符合以下标准：

（一）有扶持政策，符合当地产业发展需要。

（二）申报的产品需具有一定规模且年产值在5000万元以上。

（三）申报的产品在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带动能力强。

（四）申报的产品具有发展成为各县（市、区）拳头产品的潜力。

（五）申报的产品需具有一定的当地文化属性或可结合当地文化属性进行开发或者升级。

（六）申报的产品应为已有一定研发基础或拟转型升级的产品。

（七）申报的产品在供应链、市场知名度、美誉度具备一定基础的产品。

（八）申报的加工类产品主要原材料应是当地的特色品种或引进的优势品种，具有当地特色的种植或养殖方式。

三、评选方式及流程

第七条 培育拳头产品的评选
（一）各县（市、区）农业农村局、丽水市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每年可以向市农业农村局推荐1-3个优质产品参加培育拳头产品评选。

（二）各申报单位将相关佐证材料提供至市农业农村局，市农业农村局对符合条件的产品进行初步筛选。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负责，相关佐证材料需装订成册。佐证材料主要包含：

1.“丽水山耕”培育拳头产品/拳头产品申报表。

2.“丽水山耕”培育拳头产品/拳头产品评分表（自评）。

3.产业规划、扶持政策、产值效益证明等。

4.产品规划方案、包装设计、产品手册。

5.宣传、推介活动，进机关、进社区、进电商，品牌注册、获奖等情况。

（三）成立由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等相关人员组成的评审专家组，专家组通过实地核查和查阅申报材料等方式，综合评议得出该阶段总分。

（四）被评选为“丽水山耕”培育拳头产品，由市农业农村局予以公示发文。

第八条 拳头产品的评选

（一）打造提升 三款拳头产品从已列入培育拳头产品的名单中产生。已入选培育拳头产品的申报主体，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措施，对培育拳头产品进行开发升级或提升打造。

（二）主体陈述 参加评选的申报主体从政府支持力度、培育举措，产品质量、形象，取得成效及市场拓展等方面进行总结，以PPT的形式呈现，专家评分，分数按70%的比例计入该阶段总分。具体陈述时间以通知为准。

（三）网络投票 由市农业农村局在丽水乡村振兴头雁先行公众号等媒体上，对参选的培育拳头产品进行集中展示，同时组织网络投票，由公众对参选产品进行投票评选。投票结果按30%的比例计入该阶段总分。

（四）公示发文  被评选为“丽水山耕”拳头产品的，由市农业农村局予以公示发文。

四、奖励政策

第九条 当年被列入培育拳头产品的，每个给予10万元奖励；被评为“丽水山耕”拳头产品的，每个给予30万元奖励。奖励资金主要用于拳头产品的打造和培育，确保评选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第十条 被评为拳头产品后，同区域同类产品不得继续参评。被列入培育拳头产品名单的产品可以继续参加拳头产品的评选。

五、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23年  月  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市农业农村局。
附表：1.“丽水山耕”培育拳头产品/拳头产品申报表

2.“丽水山耕”培育拳头产品/拳头产品申报汇总表

3.入选“丽水山耕”拳头产品培育名单评分表

4.“丽水山耕”拳头产品评选PPT陈述评分表

附表1：

“丽水山耕”培育拳头产品/拳头产品申报表

	申报主体
	
	申报周期
	         年度

	申报产品
	
	所在区域
	

	申报类型
	培育拳头产品(         拳头产品(

	负责人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申报产品

简述

（如需特别说明的，可另附页）
	

	各县（市、区）

农业农村局申报推荐

意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业农村局审核意见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申报类型是指申报的产品是参加培育拳头产品还是拳头产品评选。
附表2：

2022年度“丽水山耕”培育拳头产品/拳头产品申报汇总表

	序号
	所在

区域
	申报主体
	申报产品
	申报类型
	产品规模效益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面积或产量（按实际单位描述）
	年产值（万元）
	
	

	
	
	
	
	 
	
	
	
	

	
	
	
	
	
	
	
	
	

	
	
	
	
	
	
	
	
	

	
	
	
	
	
	
	
	
	

	
	
	
	
	
	
	
	
	

	
	
	
	
	
	
	
	
	

	
	
	
	
	
	
	
	
	

	
	
	
	
	
	
	
	
	


附表3：

入选“丽水山耕”拳头产品培育名单评分表

申报单位（公章）：                  填报人：               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公章）:

	项目
	评   审  内  容
	分值
	自评分
	评审分

	一、政府支持力度
	针对申报产品有扶持政策
	10
	
	

	
	有申报产品的产业规划
	10
	
	

	二、产品规模效益
	申报产品需具有一定规模且年产值在5000万元以上
	10
	
	

	
	在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带动能力强
	10
	
	

	三、产品品质形象
	原材料应是当地的特色品种或引进的优势品种
	5
	
	

	
	具有当地特色的种植或养殖方式
	5
	
	

	
	挖掘地域文化资源，突出产品自身文化特色
	5
	
	

	
	产品具有注册商标和明确标识的包装，可进行质量安全追溯，“丽水山耕”标识使用规范
	5
	
	

	
	市场评价好，在省内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一定的市场占有率
	5
	
	

	
	加工类产品需有SC证；产品配方合理，技术工艺创新
	5
	
	

	四、产品市场拓展
	有市场调研，有成本预算，推广手册完整美观，有完整的商业计划书
	5
	
	

	
	积极借助主流媒体、自媒体、农博会等渠道，开展宣传活动
	5
	
	

	
	组织及参与形式多样的产品推介活动
	10
	
	

	
	产品进机关、进社区、进电商情况
	10
	
	


附表4：
“丽水山耕”拳头产品评选PPT陈述评分表

	项目
	评分细项
	评分说明
	分值
	评委评分

	评分细则
	1.政府举措
	针对申报产品有扶持政策
	5
	

	
	
	有申报产品的产业规划
	5
	

	
	2.产品形象
	包装精美、有创意，能体现产品特色
	5
	

	
	
	市场评价好，在省内有一定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
	10
	

	
	3.取得成效
	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等明显
	10
	

	
	
	产品进机关、进社区、进电商有较好成效
	10
	

	
	4.市场拓展
	有开发系列产品或延伸产品
	10
	

	
	
	积极借助主流媒体、自媒体、农博会等渠道，开展宣传活动
	5
	

	
	
	组织及参与形式多样的产品推介活动，与丽水山耕、丽水味道、丽水山居、丽水山景等“山”字系品牌推广融合情况
	10
	

	
	5.陈述情况
	陈述者举止仪表、精神面貌
	10
	

	
	
	陈述者语言表达准确性、流畅性、逻辑条理性、感染力
	10
	

	
	
	PPT 制作情况
	10
	

	合计
	100
	


备注:1、评审分值总分100分，打分需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建议直接打总分即可；其中优秀(90-100分)等级控制在 20%,良好(80-90分)控制在 40%，一般(70-80分)控制在 40%；2、评分结果按比例计入该阶段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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